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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教授
2019年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之運動，是

繼2014年之「雨傘運動」後，再次引發人際關係嚴重

撕裂。在這期間及後，持不同立場的家人、同事和朋

友彼此誤解和排斥，一時間，衝突此起彼落，家庭、

校園及職場調解服務需求大增，本中心的顧問和社工

也疲於奔命。筆者一向鼓吹以復和手法來解決衝突，

盼望借此文章，與讀者溫故知新，討論調解實務的要

點。

眾 所 周 知 ， 衝 突 乃 生 活 中 不 可 避 免 的 事 。 若 我

們因個人目標出現矛盾、溝通不足、誤會或持有不同

意見，衝突自然會出現。由於衝突可能導致人際關係

的破壞，通常被看成負面。比方說，若兩個或以上的

人堅持立場、彼此存有偏見的話，分歧會演變成持續

的鬥爭或訴訟，日常生活將受到困擾。其實衝突本身

沒有好壞之分，若我們能在發生衝突時妥善處理，

將可化危為機。以大廈管理為例子，常見的衝突林林

總總，有的是漏水、泊車、設施的使用權及管理費問

題、有的是法團委員選舉、維修與採購安排的紛爭。

在 大 廈 內 ，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既 要 管 物 又

要 管 人 ， 是 一 門 專

業 的 技 術 。 然 而 ，

管 理 者 若 能 推 動 各

持 份 者 積 極 合 作 ，

建構和諧，將衝突處理得宜的話，大家便可安居樂業 ; 

反之矛盾加深，要化解則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演變

成災難。

的確，在社會上政見或宗教價值有所不同，若處

理不當亦有可能演變成災難。以2015年1月7日發生

於法國巴黎《查理週刊》總部的襲擊案為例子，該案

導致了12死11傷。這次衝突事件過程是數名蒙面槍手

衝進《查理周刊》辦公室，舉槍指向眾人，以阿拉伯

語高呼「真主偉大」，宣稱襲擊是替受褻瀆的先知報

仇。細心分析，他們的行動似乎反映一個現象，就是

學術上探討衝突的源頭的三個重要向度（dimension）：

「權力」（power）、「權利」（rights）及「利益」

（interests）。

法國巴黎《查理週刊》事件既不是為情，也不是

為利，似乎是為了「一口氣」。何謂「一口氣」呢？

是氣上心頭嗎？是尊嚴嗎？是宗教狂熱嗎？槍手們

認為伊斯蘭教的先知，是不容西方社會高舉言論自由

的旗幟就可以褻瀆的，這是他們認為自己要堅持的權

利。誠然，要平衡權力、權利及利益，關注點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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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衝突與復和關係：

談何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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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尊嚴及資源有關。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無論是在爭

老婆、爭家產、爭土地、爭上位或爭選舉權，豈不是

跟權力、權利及利益有關嗎？不過，話雖說回來，在

這三個向度以外，巴黎襲擊案提醒我們另一重要的向

度 —「價值」（ values） 。是次屠殺事件其實是跟

「價值」息息相關，價值觀不一定跟權力、權利及利

益有直接關係，但卻可以互相影響及互動。一般歐美

人士普遍認為，民主制度及言論自由乃「至高無上」

的，是他們的核心價值；而在強烈宗教氛圍下的國度

裡，先知不被褻瀆或侮辱，才是「至高無上」的核心

價值。由此可見，價值觀迴異，是衝突發生的源頭所

在。要徹底解決分歧，尤其是當價值觀變為偏見的時

候，談何容易呢？

雖 然 如 此 ， 調 解 分 歧 及 復 和 關 係 是 有 一 定 智 慧

的，筆者認為在處理衝突時有一些基本原則是必須的：

1. 鼓勵雙方要坦誠地對話，將自己的期望和內心感受

表達出來是重要的，這可確保大家均明白衝突之所

在，不要嘗試隱瞞；

2. 鼓勵彼此用心地聆聽對方的說話和想法，並於適當

的時候給予回應；

3. 鼓勵當事人適當地表達感受，盡量避免說了一些

傷害感情、挑戰或攻擊對方的說話，避免破壞雙

方關係；

4. 鼓勵雙方保持冷靜及理性，調解者亦時刻提醒自己

要保持冷靜及理智，而每一個行動及反應的目的必

須是為了解決問題及維持雙方的關係；

5. 調解者要作適當的撮要及發問，以客觀的態度來總

結觀點，亦宜在適當的時間利用開放式的對話，用

以澄清一些不清晰的觀點；

6. 調解者宜鼓勵雙方學習

給予和獲取，切忌只顧

堅持自己的想法，不給

予 對 方 表 達 意 見 的 機

會。調解者亦要保持公

平，一個成功的解決方

案絕不能由單方面作決定的。

目前，在澳洲、新西蘭、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等

地，於中小學校內教導學生使用復和理論處理人際衝

突愈來愈流行。 

在香港，本中心

亦 常 與 一 些 中

小學合作，訓練

學 生 擔 任 和 諧

大 使 ， 採 用 復

和手法去化解學生間的衝突。這些復和手法及復和會

議，在外國學術界均被證實為解決學童欺凌的有效方

法。復和會議的特色在於親身會面，參加者除了可分

享自己的感受，也可讓支持受害人的家人及朋友陪同

參與，而違法者在會議中可以明白受害人的傷害和感

受，從而感到悔疚，補償過失。對受害人而言，他們

則可以有機會學習寬恕對方，彼此再度融和。復和理

論的精粹在於釐清衝突是由雙方引起的，明白關係永

久破裂將使問題惡化，而調解可讓雙方真誠交流。

其 實 ， 中 國 人 最 重 視 就 是 「 和 」 。 「 和 」 一 直

備受中國人尊崇，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常常聽說：

「床頭打架床尾和」、「家和萬事興」。我們當中也

有人愛當和事老，甚至有描述黑社會的電影，起名為

「以和為貴」，可見這觀念相當深入民心。然而和諧

背後，代表對「集體精神」的優先，多於「個人利

益」的優先。不少人認為，我們不能只顧維持社會穩

定，而犧牲個人權利或小團伙利益，於是「和諧」被

譏諷為「河蟹」，但請大家不要忘記，「和」裡可以

不同，而「和」裡亦應該存有尊重。因此，調解之焦

點，其實在於放下成見，讓雙方平心靜氣，聆聽對方

立場，真誠的交流。許多時候，人與事、情與義，往

往糾纏不清，如果仇恨太深，偏見太深，真的很難有

出路。年前看了一套電視劇「師傅明白了」，當中有

位師傅提及到「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愛

別離、怨長久、求不得、放不下」。很多衝突案例在

進行調解時之所以不成功，其實是衝突雙方求不得、

怨長久和放不下，何必呢？基督教的聖經以弗所書

（4:26）亦提醒我們：「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

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聖經詩篇 37:8亦清

楚記載：「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

以致作惡」。調解的重點在於放下偏見，坐下來對

話，能夠多對話，多聆聽，事情總有解決的一天。

和
諧
大
使

和
諧
大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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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應對？
面對家長投訴，

隨著社會的變化以及香港教育的改革，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生活的程度大大增加，家長多了渠道表達自己對

學校的政策和教育的意見，以及能夠更直接地表達對於子女學習和成長的關注。隨之而來，學校要處理投訴的

情況亦越趨普遍。因此，學校在處理家長意見，甚至投訴時亦面對不同的挑戰和壓力。作為老師或社工在處理

投訴時應該如何應對？如何在學校的教育理念與家長的期望當中取得平衡，以達致對學生成長的積極效果呢？

筆者曾接觸一位屬於自閉症譜系和過度活躍症學生的家長，該名學生時常在學校有不

同行為問題，因此家長也時常會收到老師的電話，被告知其孩子在校的情況以及被勸喻在

家要多加督促，但是長年累月下來，家長也對於此感到無助。及後，家長演變成時常

致電學校投訴，向校方表示懷疑老師和其他學生對其孩子有偏見。雖然前線老師多

次解釋和回應，但是仍未能舒緩家長的緊張情緒和暫停投訴舉動。筆者嘗試分享當

中的處理經驗。

　　　陳嘉俊先生（註冊社工）

第一     處理投訴的老師∕社工需要以同理心理解家長對於子女的擔憂，以冷靜的情緒去聆聽。我們要

明白「投訴」這舉動可能是為了反映其需要和擔心，並不一定是刻意刁難老師。在以上的例子中，我

們可嘗試用同理心代入家長的角色，其實投訴背後源自於家長對子女的關心，以及他在管教子女方面

的困難和無力感。我們主動聆聽家長怎樣理解子女在學校所面對的困難，有助了解家長真正的需要。

例如：家長表達孩子放學回家後時常表現情緒化，會鬧彆扭，並且表示不理解同學為何不主動

和他玩耍，令媽媽擔心是否孩子因為社交技巧不足而未能被同學所接納，甚至被杯葛。雖

然家長表面投訴其他同學杯葛其孩子，並且責怪老師不及時阻止這些情況，但事實上家

長也會擔心自己的投訴行為會令孩子被貼上負面標籤，並且擔心其特殊情況會被傳開

去，影響不同老師對於其孩子的看法。因此，如果我們以同理心去理解家長的真正需

要，先處理家長不同的擔憂和負面情緒，這樣有很大機會讓投訴處理得更順利。

第二     投訴宜「即時及迅速處理」。所指的「即時」是校方人員接收到家長投訴時，要以第一時間告

知家長學校處理投訴的程序步驟和所需要的時間，這樣能讓家長感覺到學校是正視事件。另外，

「迅速」的處理，意即盡快展開了解和調查，聯絡不同相關的人士獲取資料，並向家長適當地

匯報調查資料及處理進度。其實，當家長採取投訴方式表達不滿時，亦是顯示家長的焦急及無

助的情緒，因此迅速處理對於緩和家長負面情緒十分重要，讓家長知道校方是以積極的

回應態度來處理，能避免投訴情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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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今期內容有任何意見、指教或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你們所給予的寶貴

建議可助我們將來做得更好！

最後，特別在面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家長，要明白他們可能會有較多的疑慮和

擔心。「不同專業的緊密合作」對於回應此

類家長的需要也甚為重要。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在學習、社交和情緒方面有很多不同

的需要，學校在這些方面也有不同的調適措

施。因此，定期的跨專業會議有助不同教育

和輔導同工有足夠的資料和對孩子的認識，

讓各方有較一致的理解，當家長遇到疑惑

或困難向校方反映時，得到的回應也會較為一致，有助增加家長對於學校的信任，以及減低其不安感。同

時，家長也會被邀請出席個案會議，有正確的途徑表達自己對於孩子教育的意見，不同的專業也能夠給予

更適切的意見，並且作紀錄以便日後檢討和修正。這種做法能讓家長感到自己的意見被重視，亦有助鼓勵

家長透過適當的平台和方法提出意見，以及表達對於孩子成長的關注。

在面對家長的投訴，很多的老師及社工可能都認為是工作中的一大挑戰並感到沉重的壓力。事實上，

投訴都可以做預防的工作，所謂的預防是在投訴未出現前提升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互相了解。例如﹕定期的家

長聚會或分享會一方面可讓家長更了解學校的教育方針；另一方面讓學校亦可以更了解家長對子女的關注事

項，這樣可避免了很多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的投訴事件。若果出現投訴事件，筆者認為最重要是以同理心和客

觀的態度應對。此外，處理人員能夠先安定家長的情緒，肯定及接納其擔心子女成長，以及照顧和管教的壓

力，再因應不同的需要而作出正面的回應，讓家長能夠表達意見及建議，並且協商解決方案，則有助達成雙

贏局面。

第三
 在處理投訴時，不要急於作出結論，宜提供互相溝通的機會。在處理紛爭或衝突時總難免會有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有些時候很難找到絕對的真相。反而在處理家長投訴時，可

提供溝通的平台讓當事人互相了解。例如﹕家長曾投訴老師時常向其孩子進行提問，令孩子感覺被

針對。事實上，該名老師是擔心學生容易不專心，希望能夠透過這種方式提升學生之專注力，但是

同時該名家長擔心老師不斷向孩子提問而令孩子過分緊張，以致情緒爆發。老師和家長有機會表達

自己對教育孩子的出發點和擔心，令雙方立場一致，建立基本信任，例如：提問的頻率，或家長如

何幫助孩子理解老師的做法等。過程中，工作員的說話技巧很重要，以引導雙方進行理性的溝通，

以免加深當中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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